



乌审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行业2025年度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各股室、中心、所属事业单位：
按照《乌审旗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2025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制定乌审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行业2025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，具体如下：
一、抽查内容
依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，结合旗发改委粮食行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，粮食监管部门对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、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、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，违法违规行为等开展双随机抽查。具体抽查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粮食收购、储存、运输活动检查（6月底前）
1、遵守粮食法律法规规章情况。
2、粮食收购备案情况。
3、执行国家粮食收购、储存、运输政策情况。
4、其他依法抽查内容。
（二）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检查（6月底前）
1.执行储备粮收购、轮换、销售、动用计划情况。
2.地方储备粮库存质量安全情况。
3.地方储备粮储存安全情况。
4.地方储备粮承储企业仓库条件情况。
5.其他依法抽查内容。
（三）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检查（6月底前）
1.建立统计台账情况。
2.向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统计数据情况。
二、抽查范围
以粮食行业双随机抽查应用平台和部门协同监管平台（内蒙古）监管对象名录库为基础，抽查范围覆盖全旗粮食行业涉粮监管对象所有库点。
三、抽查方式
旗发改委依托粮食行业双随机抽查应用平台和部门协同监管平台（内蒙古），随机抽取执法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后，按照旗发改委粮食行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完成本部门抽查检查任务。
四、抽查时间
自2025年3月至2025年6月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参与人员要规范使用自治区协同监管平台开展抽查，并按要求做好相关工作，确保职责内抽查事项全覆盖。除依法依规不予公开的情形外，应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示”的原则，将检查结果于检查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及时录入工作平台。检查结果一经录入，不得随意修改。
（二）要按照“谁主管、谁监管”和“谁管辖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及时处理抽查中发现的问题，防止监管脱节。要强化抽查检查结果部门间互认，促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与信用监管有效衔接，对抽查发现的违法失信行为依法实施联合惩戒，形成有力震慑，增强市场主体守法自觉性。
（三）检查发现的问题全部按要求建立整改台账，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，督促企业限期整改。对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，要按相关法规处理，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的按照规定移送有关部门。检查人员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相关纪律要求，切实做到秉公执法、清正廉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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